附件1
投标人资格要求承诺书
致海港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我司         （投标人全称）承诺满足《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机构投资证券交易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1]77号）》中的以下条件，并特此承诺和声明：
（1）经营业务比较全面，能够覆盖证券经纪、证券研究、投资银行、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等领域；
（2）拥有独立的研究部门和50人以上的研究团队，研究范围覆盖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和相关行业，建立完善的研究报告质量保障机制；
（3）投资银行实力较强，能够提供优质服务；
（4）建立相关业务利益冲突防范机制，完善隔离墙制度，确保研究、投行服务客观公正；
（5）承诺接受中国保监会有关保险机构证券交易情况的监督，并履行本通知规定的相关要求和报告业务；
（6）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司         （投标人全称）承诺满足《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保监会令[2004]12 号）》以下条件，并特此承诺和声明：
（1）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稳健，净资本满足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
（2）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3）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全额存入具有从事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
（4）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分别设立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和客户结算备付金账户；
（5）其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的自营业务席位和非自营业务席位分别设立；
（6）通讯条件和交易设施高效、安全，符合股票交易的要求，信息服务全面；
（7）具备证券市场研究实力，能及时提供咨询服务；
（8）最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未受中国证监会处罚，且未处于立案调查过程中；
（9）诚信方面无不良记录，最近 1 年无占用或者挪用客户保证金和证券的行为；
（10）书面承诺接受中国保监会对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交易情况的检查，并向中国保监会如实提供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交易的各种资料；
（11）当地的营业部管理规范、经营良好、服务功能齐全；
（12）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我司对以上承诺事项的真实性负责，如招标人在合同签订前的查证我司存在任意不符合上述承诺的情况，我司理解并同意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司的中标资格。
投标人（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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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
